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違建可以出租嗎？房東、房客要注意什麼事項？

⽂:楊舒婷（認證法律⼈） ‧ 房⼦‧⼟地‧鄰居 ‧ 2022-11-25

本⽂

違章建築正是俗稱的「違建」，是指未經過政府許可，就擅⾃建造的建築物[1]。正因為這種建築物沒有經過政
府於核可後發給建築執照及使⽤執照，所以屬於違法的建築物，無法向地政機關辦理第⼀次所有權登記（不應
該拿著違法的東⻄要求政府讓它就地合法吧！）[2]。

⽽不能辦理登記的違章建築，也就是沒有所有權狀、建物謄本的違章建築[3]，在實務上會產⽣什麼問題？⼀來
是所有權的疑義（既然沒有所有權狀，要如何證明是由何⼈所有？能否出售並移轉所有權？）[4]、⼆來則是使
⽤上的疑義（能否實際使⽤？是否會被拆除？能否出租？）。礙於⽂章篇幅，以下著重說明出租違章建築的部
分。

⼀、違章建築可以出租

從法規層⾯來看，違章建築雖然沒有經過政府核可，是⼀種違法存在的建築物，但從根本⽽⾔，違章建築的性
質還是建築物（⽽且屬於不動產[5]），有⼀定經濟價值，在我國社會也確實作為市場上的交易客體。因此，即
便興建違章建築的⼈（也就是「原始起造⼈」）無法辦理所有權登記，也只是對於「所有權」的抽象法規限制
⽽已，不影響他對違章建築具體為管理或處分的權利[6]。

換句話說，違章建築的實際使⽤，是不受限制的，因此有權處分違章建築的⼈（除了原始起造⼈，也包含之後
透過買賣、繼承等⽅式取得事實上處分權的⼈），確實可以將違章建築出租。

⼆、租賃違章建築的注意事項

違章建築既然是違法存在，⾃然會⾯臨遭舉報拆除的可能，⽽房客最擔⼼的問題，莫過於在租賃期間因違章建
築的拆除⽽頓時流離失所。因此，在簽⽴租賃契約時，房客最好要求房東提出建物謄本或所有權狀，以確認房
屋不是違章建築。⽽房東為避免後續爭議，也有義務主動告知房客實際情況[7]。

畢竟違章建築有被拆的⾵險，所以⼀般來說，租⾦通常較低，對於特定族群還是有⼀定吸引⼒，因此事實上承
租違章建築的⼈確實不在少數。但假若在承租期間，真的發⽣舉報拆除的情形時，房客是否可以向房東請求賠
償？或是，房客簽約後才偶然發現房屋是違章建築，想要提前向房東終⽌租約，則房東可否要求房客賠償？
（⾒圖1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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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1 違建拆除或房客終⽌租約的法律效果
資料來源：楊舒婷 / 繪圖：Yen

（⼀）租賃期間就遭拆除的情況



1. 房東「有」事前告知房客（房客簽約時已知是違章建築）

如果房東有事前以⼝頭或書⾯（例如在房屋的現況點交確認書勾選房屋是違建、說明違建的範圍[8]）的⽅式告
知房客說房屋是違章建築，或許在租約裡⾯就會有關於「房屋於租賃期間遭拆除時，房東不須負責」等類似的
約定，畢竟雙⽅於簽約時都已經認知房屋是違章建築，也預⾒房屋隨時會有遭舉報拆除的可能，則房東為避免
⾃⼰的損害，就可能會先特別加註免責約款[9]。

但假若房東只有事前以⼝頭告知，卻漏未於契約內載明免責約款時，房東是否還可以免責？這時候就是看訴訟
上的舉證能⼒了，只要房東可以證明當初簽約時房客就知悉房屋是違章建築，則即便沒有書⾯的免責約款，房
東也不需負責[10]。

總結來說，房客若於事前就知悉房屋是違章建築卻仍然同意簽約時，那麼即便房屋在租賃期間就遭拆除，恐怕
也不能向房東求償。

2. 房東「沒有」事先告知房客（房客簽約時不知是違章建築）

相反的，若房東沒有事先告知房客房屋是違章建築，則對房客來說，也就完全沒有預⾒租屋處會被拆除的可能
性[11]，如此⼀來，當房屋在租賃期間遭拆除的話，房東就必須負起契約義務。

因為依照租約，房東本來就要負責提供可以使⽤的房屋，沒想到中途卻因為房⼦被拆⽽無法繼續提供，也就是
無法繼續履約，這種情況正是「契約義務的違反[12]」。則此時房客便可以依照⺠法第226條[13]、第423

條[14]等規定，請求房東賠償受到的損害，像是裝潢設計費⽤（通常租屋做為營業使⽤時，房客⼤多會有⼀些
特殊的裝潢設計）、管線裝設費⽤或搬遷費⽤（在找到下個租屋處前，因短暫住在飯店的額外⽀出）等。

另外，如果被拆除的違建只占房屋的⼀部分（例如遮⾬棚、陽臺外推），並不是整個房⼦都被拆掉的話，房客
就只能依照⺠法第435條規定請求按照拆掉的部分「減少租⾦」⽽已，只有當剩下的部分已經無法居住、營業
等，才可以終⽌租約[15]。

（⼆）在還沒拆除前，房客就想提前終⽌租約的情況

假設違章建築沒有被舉報、也還沒有被拆除，但房客簽約後[16]才偶然發現房屋是違章建築，單純出於擔⼼⽽
想提前終⽌租約的話，是需要負起契約責任的，因為「擔⼼被拆除」並不是合法終⽌契約的理由（⼀般的租約
通常不會事先做這種終⽌的約定，不過也有些租約有約定說房客可以不附理由任意的終⽌租約，只不過這種任
意提前終⽌的條款，通常伴隨著必須「提前通知房東」，或賠償房東「違約⾦」的條件[17]）。

換句話說，違章建築沒有被舉報、也還沒有被拆除時，因為什麼都還沒發⽣，租賃契約還是有效存在，所以此
時會變成是提出要終⽌契約的房客違約，⽽可能需要對房東負損害賠償的責任。

但假若房屋還沒被拆除，但已經被列冊⽽隨時可能遭拆除的話，房客就可以依照⺠法第424條[18]的規定，跟
房東主張居住的地⽅有瑕疵，已經危害⾃⼰的居住安全，進⽽要求終⽌租約且不⽤賠償。



三、結論

綜合以上所述，違章建築雖然受到建築法規限制⽽不是⼀個合法的存在，但因為其性質還是建築物，所以仍有
使⽤效益⽽可以出租。

⾄於房客於承租建築物時，務必先向房東確認房屋是否為違章建築，若已經知道是違建的話，則要再三考慮是
否同意承租，因為在「明知是違建⽽仍同意簽約」的情況下，幾乎無法受到法律保護（當房屋突被舉報拆除時
不只無法求償，連⾃⼰想終⽌租約時也可能需要對房東負起違約的責任），但更重要的是實際上的安全問題
（例如消防設備、避難空間等），所以即便違章建築的租⾦相對便宜，在簽約前都還是要審慎思考。

註腳
   建築法第25條第1項：「建築物⾮經申請直轄市、縣（市）（局）主管建築機關之審查許可並發給執照，

不得擅⾃建造或使⽤或拆除。但合於第七⼗⼋條及第九⼗⼋條規定者，不在此限。」
違章建築處理辦法第2條：「本辦法所稱之違章建築，為建築法適⽤地區內，依法應申請當地主管建築機
關之審查許可並發給執照⽅能建築，⽽擅⾃建築之建築物。」

[1]

   就像新⽣兒第⼀次報戶⼝⼀樣，建物完成後也必須向政府進⾏正式的登記，之後若有移轉、設定等處分⾏
為時，才有官⽅的資料紀錄。

[2]

   合法的建物都會有屬於⾃⼰的「建物謄本」，上⾯詳細記載建物的⾯積、樓層、年份、所有權⼈等資料，
另外，建物的所有權⼈還會持有對建物的「所有權狀」，⽤以表⽰說這個建物是屬於何⼈所有。但違章建
築既然不能進⾏登記，就代表其在地政查詢系統內沒有建檔⽽無法被找到，⾃然也就沒有建物謄本和所有
權狀（換個⾓度想，這些⽂件都是國家發給的，國家既然不肯認違章建築，當然不會製作或發給建物謄本
和所有權狀）。

[3]

   可參閱⿈蓮瑛、張祐寧（2020），《買賣違章建築，除了買⽅無法成為所有權⼈外，如果之後違建遭拆
除，法律⾵險由誰承擔？》、劉國斯（2020），《違章建築的占有⼈，可不可以主張時效取得所有權？
》。

[4]

   ⺠法第66條第1項：「稱不動產者，謂⼟地及其定著物。」[5]

   簡單來說，只是在（抽象的）法律⽅⾯進⾏（不能辦理登記的）限制，實際上既然有實體的建物存在，就
還是可以（具體的）管理、處分（也就是可以實際居住或辦公使⽤）。

[6]

   有法院⾒解認為，詳實告知房客房屋屬違章建築，是房東的「附隨義務」，如臺灣臺北地⽅法院105年度
簡上字第433號⺠事判決：「另契約成⽴⽣效後，債務⼈除負有給付義務（包括主給付義務與從給付義務
）外，尚有附隨義務。此項附隨義務不僅係基於誠信原則及補充契約解釋（契約漏洞之填補）⽽⽣，且於
88年4⽉21⽇修正公布之⺠法第227條第2項⽴法理由亦加以承認。附隨義務包括協⼒及告知義務以輔助
實現債權⼈之給付利益，倘債務⼈未盡此項義務，債權⼈⾃得依⺠法第227條不完全給付規定⾏使其權利
（最⾼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789號判決要旨參照）。……為維護承租⼈財產上利益……出租⼈應負有告
知租賃標的是否屬違章建築之附隨義務……上訴⼈於締約前已知悉系爭違建存在……則其本應知悉違章建
築隨時有遭主管機關強制拆除之可能……本負於簽訂系爭契約前告知系爭房屋具部分違建之附隨義務，卻
未告知此情……則被上訴⼈於締約前實無從評估違建所可能造成之各種影響，以為承租與否之決定，揆諸

[7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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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揭要旨，上訴⼈⾃已違反該附隨義務……。」以及臺灣新北地⽅法院109年度訴字第2700號⺠事判決
：「……租賃物是否為違建⽽有遭主管機關拆除之虞，應屬租賃契約之重要內容，為維護承租⼈之財產上
利益，出租⼈⾃有就租賃物是否為違建之事實據實告知承租⼈之附隨義務，倘若違反⽽致使承租⼈無法達
成其租賃契約之⽬的，承租⼈應得依不完全給付規定，主張出租⼈有給付不能情事⽽終⽌租賃契約。」

   如果承租的是居住⽤的住宅，則房屋現況說明書可以參考內政部（2020），《住宅租賃定型化契約應記
載及不得記載事項》、《住宅租賃契約應約定及不得約定事項》：附件⼀「租賃標的現況確認書。」

[8]

   ⽩話⼀點來說，房東都已經事先告訴你這是違章建築了，你就要有隨時被舉報拆除的⼼理準備，⽽房東當
然是不打算負任何責任（不過也是不能排除有良⼼房東的存在）。

[9]

   可參考臺灣新⽵地⽅法院105年度⽵簡字第5號⺠事判決：「查原告在向被告承租系爭房屋時即已知悉系
爭建物係屬違章建築……顯⾒原告於簽約前即明知系爭建物為違章建築，違反建築法規，⽽有被政府勒令
停⽌使⽤、封閉建築物或強制拆除之可能，則原告既對系爭建物之狀況未能提出使⽤執照，且有違反建築
法規之情形有所了解，卻仍與被告簽⽴房屋租賃契約，益證原告亦認違章建築之房屋具有財產價值性，在
未經政府強制拆除前得予承租作為營業使⽤……⾜徵系爭建物由原告經營店⾯，並無不能為使⽤收益之情
事，益證被告依現況交付系爭建物予原告使⽤，已符合兩造訂⽴房屋租賃契約時約定之使⽤收益之狀態…
…被告交付系爭違章建物予原告經營店⾯使⽤收益，已合於兩造約定之使⽤收益狀態，⾄於系爭建物是否
符合建築法規之規定取得使⽤執照，且可在合法狀態下經營店⾯，則⾮兩造合意之契約內容，原告主張系
爭建物嗣遭拆除，被告未依約交付適於使⽤、收益狀態之租賃物，係屬於可歸責於被告之事由⽽給付不能
，請求被告賠償原告所失利益960,982元云云，核屬無據，要難准許。」

[10]

   既然不曉得是違章建築，⾃然不會預期說某天房屋會被拆。[11]

   說好這段期間內要提供房⼦給租客使⽤，某天卻突然整個房⼦都不⾒，完全跟當初說好的不⼀樣。[12]

   ⺠法第226條：「
I 因可歸責於債務⼈之事由，致給付不能者，債權⼈得請求賠償損害。
II 前項情形，給付⼀部不能者，若其他部分之履⾏，於債權⼈無利益時，債權⼈得拒絕該部之給付，請求
全部不履⾏之損害賠償。」

[13]

   ⺠法第423條：「出租⼈應以合於所約定使⽤收益之租賃物，交付承租⼈，並應於租賃關係存續中，保持
其合於約定使⽤、收益之狀態。」

[14]

   ⺠法第435條：「
I 租賃關係存續中，因不可歸責於承租⼈之事由，致租賃物之⼀部滅失者，承租⼈得按滅失之部分，請求
減少租⾦。
II 前項情形，承租⼈就其存餘部分不能達租賃之⽬的者，得終⽌契約。」

[15]

   如果簽約時房客就知道是違章建築，卻還是同意簽約，後來才反悔覺得違建太可怕想終⽌租約的話，就像
前⾯說的，房客既然已經有預⾒「房屋隨時會有遭舉報拆除」的可能性，就不需要再給予特別保護，所以
房客在還沒拆除之前就想提前終⽌租約時，等於違約，⾃然必須對房東負起損害賠償的責任。（舉個⽣活
例⼦，我明明知道⾷物有保存期限，卻在到期前去跟店家說：「這個東⻄這周末就要到期我吃不完，我要
退貨。」想當然爾，店家⼀定不會同意！）

[16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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標籤
 違章建築，違建，租賃契約，房屋租賃，終⽌租約

   例如內政部（2020），《住宅租賃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》壹、應記載事項、⼗四、任意終
⽌租約之約定第1項、第2項：「
I 本契約於期限屆滿前，除依第⼗七點及第⼗⼋點規定得提前終⽌租約外，租賃雙⽅□得□不得任意終⽌
租約。
II 依前項約定得終⽌租約者，租賃之⼀⽅應⾄少於終⽌前⼀個⽉通知他⽅。⼀⽅未為先期通知⽽逕⾏終⽌
租約者，應賠償他⽅最⾼不得超過⼀個⽉租⾦額之違約⾦。」

[17]

   ⺠法第424條：「租賃物為房屋或其他供居住之處所者，如有瑕疵，危及承租⼈或其同居⼈之安全或健康
時，承租⼈雖於訂約時已知其瑕疵，或已拋棄其終⽌契約之權利，仍得終⽌契約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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